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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常識】

金管會證期局政風室

「中華民國聯合國反貪腐公約首次國家
報告」簡介系列之四

自 105年 9月 7日公布《聯合國反貪腐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against 
Corruption, UNCAC）以來，行政院、司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及其所屬共計 27個機關
積極全盤檢討我國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之現況，順利完成首次國家報告，公布於

法務部廉政署網站「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專區」。並於 107年 8月 21日至 24日舉行國際
審查會議，由專家針對反貪腐洗錢防制、有效追繳不法資產、滅絕貪污犯罪動機、反貪

腐體制等進行審查並提出建言。

透過首次國家報告之公布及國際審查，促使我國法制及政策與國際接軌，並有助於

提升社會各界對我國反貪腐工作之監督，另外經由檢討相關制度及措施，更可增進反貪

腐之國際合作，與世界各國共同預防及打擊貪腐

《專論：我國落實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執行現況檢討》

UNCAC區分8章，共計71條，除第一章「總則」、第六章「技術援助和訊息交流」、
第七章「實施機制」及第八章「最後條款」等一般性規定及締約國義務相關規範外，第

二章「預防措施」、第三章「定罪和執法」、第四章「國際合作」及第五章「追繳資產」

是 UNCAC最核心之部分，指導並提供各國政府反貪腐法制和政策，建立全球反貪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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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架構，前次簡介係就第一章總則（第 1條至第 4條）及第二章預防措施第 5條預防性
反貪腐政策及作法之條文提出執行現況檢討，本次簡介將續就第 6條至第 7條部分進行
介紹。

第二章 預防措施

第 6 條 預防性反貪腐機構  

一、預防性反貪腐機構（§6I） 

（一）我國 2011年 7月 20日成立廉政署，為兼具預防性反貪及專責性肅貪之複合
性機關，負國家廉政政策規劃推動、反貪、防貪及肅貪等任務，並指揮督導

設置於中央與地方機關（構）及公營事業機構內部之政風機構，推動預防貪

腐工作。在機關內部設置政風機構，可適時採取稽核、預警等防貪作為，掌

握機關廉政風險，並可即時處理相關貪瀆與不法事項，是我國獨具特色之組

織設計。（§6I） 

（二）政風機構依《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掌理「廉政之宣導及社會參與」、

「廉政法令、預防措施之擬訂、推動及執行」、「廉政興革建議之擬訂、協

調及推動」、「公職人員財產申報、利益衝突迴避及廉政倫理相關業務」等

事項。（§6I） 

（三）另有監察院（公職人員財產申報等）、內政部（政治獻金、遊說等）、經濟

部及金管會（防止涉及私部門之貪腐等）、審計部（政府及其所屬機關財務

之審計）、行政院主計總處（政府內部控制等）、調查局（貪瀆防制及賄選

查察、洗錢防制及資恐防制、企業貪瀆防弊等）等相關機關，依其法定職掌

共同推動預防貪腐工作。（§6I） 

二、累積與傳播預防貪瀆的知識（§6I（b）） 

（一）各機關設置廉政會報，以政風機構為秘書單位，由機關首長親自主持，並引

進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擔任廉政委員提供諮詢，針對業務防弊作為與行

政透明措施進行研析，有效強化廉政預防機制。（§6I） 

（二）政風機構以辦理公務機關員工之廉政宣導，以及與機關有業務往來互動關係

者、專業人士、學校、企業、社區、民間團體或一般民眾等對象之社會參與

為主。其中廉政宣導，包含依機關風險業務特性，編製客製化教材、實施研



證券暨期貨月刊　第三十六卷　第九期

中華民國一○七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30

討訓練等；社會參與則含召募廉政志工推廣志願服務、實施校園誠信與品格

教育、推廣企業社會責任及鼓勵訂定倫理規範等多元化方式，鼓勵全民參與

廉政工作。（§6I） 

（三）在推動社會參與框架下，各級學校成立「品德教育推動小組」，或就現有單

位專責辦理規劃品德教育，並研擬具學校特色的品德教育方案或計畫，將品

德教育具體彰顯於校園生活教育、體育、藝文、環保、童軍、社團、學生自

治及社區服務等活動中加以宣導。（§6I） 

三、獨立性（§6Ⅱ） 

（一）我國首創「派駐檢察官」制度，由法務部遴選檢察官派駐廉政署直接參與貪

瀆及相關犯罪之調查，以確保案件偵查能獨立而不受任何形式之干預。此

外，引進外部監督機制創設「廉政審查會」，由社會各領域專業人士就辦結

之案件共同檢視有無誤判、拖延或吃案等情事，並就我國廉政政策提出建

言，以提升反貪腐專責機構的獨立性與超然性。（§6Ⅱ） 

（二）政風機構人員依《政風機構人員設置管理條例》與其施行細則規定，承機關

首長或上級政風機構之命執行職務、行使職權，該條例亦明文政風機構人員

之任免遷調、考績（成）、平時考核及獎懲均由法務部（廉政署）核定（派），

故法務部對政風機構人員具充分之指揮監督權限，可維持獨立行使職權之立

場。（§6Ⅱ） 

四、專業人員培訓（§6Ⅱ） 

每年除針對通過國家考試之新進廉政人員實施專業基礎知能訓練外，並針對現職人

員辦理預防貪瀆知識傳播相關研習課程與重要案例之座談。課程內容包含一般及人權通

識教育、政風整體課程、政風專業知能等相關課程。（§6Ⅱ） 

第 7 條政府部門  

一、招募、聘僱、留用、陞遷及退休制度（§7 I）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規定，公務人員之任用，應具有依法考試及格、依法銓

敘合格或依法升等合格之資格，且不具同法第 27條已屆限齡退休情形及第
28 條第 1項所定各款不得任用之事由。其中第 28條第 1項第 4款規定，曾
服公務有貪污行為，經有罪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者，不得任用為公



31
中華民國一○七年九月十六日出版

司法常識

務人員。另規劃建立政府機關彈性用人制度，研擬聘用人員人事法制，針對

各機關進用聘用人員方式詳予規範，如規定各機關進用聘用人員，應辦理公

開甄選等。（§7Ⅰ） 

（二）《公務人員陞遷法》規定，公務人員之陞遷，依資績並重、內陞與外補兼顧

原則，明定標準、評定分數逐級辦理陞遷，透過甄審及公開甄選程序建立公

平、公正、公開、透明的陞遷環境。各機關對所屬人員，應配合職務性質

及業務需要，實施各種遷調，遷調規定由各主管機關自行訂定。另現行之

《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員進用辦法》、《關務人員職期調任互調或輪調辦

法》、《各級稅務人員輪調辦法》等，亦針對各該人員訂有職期輪調規定。

（§7Ⅰ） 

（三）《公務人員俸給法》、《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規定支給公務人員

待遇，又相關待遇調整頇衡酌各級政府財力負擔、平均國民所得、經濟成長

率、物價指數變動情形及民間企業薪資水準等因素，經「軍公教員工待遇審

議委員會」審議後，作為行政院決定調整軍公教員工待遇之重要參據，以保

障公務人員之適當生活水平，降低其涉及貪腐行為之風險。（§7Ⅰ） 

（四）《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現行公務人員退休制度就退休申請及退休金申領

定有相關管制規定，其中涉犯《貪污治罪條例》或《刑法》瀆職罪章之罪，

經第一審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以及依《公務員懲戒法》規定移送懲

戒或送請監察院審查中者，均不予受理其退休申請。此外，針對在職期間涉

犯《貪污治罪條例》或《刑法》瀆職罪章之罪而未經停（免）職，或未經依

《公務員懲戒法》規定移送懲戒或送請監察院審查者，於依本法退休、資遣

或離職後始經判刑確定時，制定剝奪或減少退離給與等懲罰性規定；另對退

休人員犯《貪污治罪條例》或《刑法》瀆職罪章之罪，經判刑確定而入監服

刑期間、褫奪公權而尚未復權及因案被通緝期間，停止其領受月退休金之權

利。（§7Ⅰ） 

（五）《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及原《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對於退職

政務人員請領退離給與已定有相當管制措施，例如凡曾受刑事處分者，喪失

其領受退職酬勞金之權利等。此外，為避免涉案政務人員提前辦理退職以規

避日後責任，2017年 8月 9日經總統公布修正之《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
中，已明文規範政務人員涉嫌《貪污治罪條例》或《刑法》瀆職罪章之罪，

且經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以上之刑者，應暫停其請領公提儲金本息或退職酬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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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之權利；另對於犯《貪污治罪條例》、《刑法》瀆職罪章之罪或假借職務

上之權力、機會或方法犯其他罪判刑確定者，喪失請領公提儲金本息或退職

酬勞金之權利。（§7Ⅰ） 

（六）《公務人員訓練進修法》規定，公務人員專業訓練由各主管機關辦理或授權

所屬機關辦理，另我國自 2017年起將廉政倫理課程納入公務人員每人每年
學習時數內涵。（§7I） 

（七）UNCAC第 7 條規定「特別容易發生貪腐之政府職位」，未來將透過研析公
務人員涉及貪腐之司法案件進行辨識，進而如何強化該類職位之甄選、培訓

及輪調程序，以防止弊端發生，亦為努力之方向。（§7I）  

二、公職人員候選人及當選標準（§7Ⅱ）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均針對公職人員之候選人資

格及當選標準定有明文。有關候選人資格，並明定曾犯貪污、選舉賄選等罪之人，不得

登記為候選人；有關當選標準，明定以候選人得票較多數者當選；同額競選或候選人

少於應選名額，得票數頇達各該選舉區選舉人總數一定比例。另全國不分區及僑居國

外國民之立法委員候選人，係以得票數達有效票數 5%之政黨名單順序依序當選，並保
障女性比例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地方民意代表之婦女候選人亦設有保障名額之規定。

（§7Ⅱ） 

三、公職人員候選人競選及政黨經費籌措透明度（§7Ⅲ） 

（一）《政治獻金法》規定，有意登記參選或已依法登記參選為公職之人員，得收

受政治獻金，同法定有透明化措施，包括：收受方式（受贈者應於金融機構

開立專戶，並報監察院許可。收受金錢之政治獻金，應於收受後 15 日內存
入專戶）、捐贈方式（禁止以本人以外之名義捐贈，或為超過 1 萬元之匿名
捐贈。超過 10 萬元現金捐贈，應以支票或經由金融機構匯款為之）、收支
記載、申報方式（受贈者應為收支記載、製作會計報告書，超過 3萬元收支
對象之詳細資料併予記載，經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向監察院申報）、公開

方式（會計報告書之收支結算表公開於電腦網路，其餘資料則提供查閱）。

同法就政黨經費籌措之透明度亦有規定，政黨得收受政治獻金，並定有相關

透明化措施。另為強化政治獻金資訊公開透明機制，「政治獻金法」第 2條、
第 12條、第 21條修正草案業經行政院於 2017年 12月 1日送請立法院審議
中，將受理申報機關應公開於電腦網路之政治獻金資訊，修正為包括會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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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書之全部內容。（§7Ⅲ） 

（二）針對政黨所有財務（政黨補助金、政治獻金、黨費等）之透明度，依《政黨

法》規定，政黨應向內政部函報上一會計年度財產及財務�況決算書表，該

決算書表應委託會計師查核簽證，提請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大會通過；內政

部應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並公開於電腦網路。（§7Ⅲ） 

四、加強促進透明度及防止利益衝突制度（§7Ⅳ） 

《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為建立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之規範，有效遏阻貪污

腐化暨不當利益輸送；另《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政府資訊公開法》、《遊說法》、

《行政程序法》、《公務員服務法》、《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政府採購法》及《公

務員廉政倫理規範》等，亦有防止相關利益衝突之相關規範，並提升透明度。又行政院

於 2016年 12月 21日函頒《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構）推動行政作業流程透明原則》，
確保政府行政部門運作及決策過程透明度與可信度。（§7Ⅳ）

 （未完待續）

資料載點：法務部廉政署全球資訊網∕首頁∕廉政政策 ∕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專區∕國家報告∕

首次國家報告


